
 

 

 

证券代码：301029       证券简称：怡合达      公告编号：2024-

041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怡合达”）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数量共计 7 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78,598,6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3219%。 

3、公司股票上市日为 2021 年 7 月 23 日，本次解除限售股的限

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

通日期为 2024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三）。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17 号）

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719 号）同



 

 

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010,000 股，并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400,010,000 股，其

中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33,805,479 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为 8.45%，有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366,204,521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91.55%。 

（二）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案》，公司以 2021 年年末总股本

400,01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共计转增 80,002,000 股。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完成了 2021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由 400,010,000股增加至 480,012,000

股。 

2022 年 7 月 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向 131 名激励对象授予 1,545,600 股限制性股票，

该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2年7月25日，公司总股本由480,012,000

股增加至 481,557,600 股。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 2022 年年末总股本

481,557,6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共计转增 96,311,520 股。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实施了 2022 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481,557,600股增加至 577,869,120

股。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参与 2022 年度激励计

划的人员中 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需对其持有的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8,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2023 年 5 月 16 日，公

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数量的议案》，

公司在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前，已经实施了 2022 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根据《2022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公司对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价格进行了调整，调

整后需回购注销的离职激励对象所涉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48,000 股调

整为 57,600 股。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办理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登记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77,869,120 股减少为 577,811,520 股。 

2023 年 8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参与 2022 年度

激励计划的人员中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对其持有的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8,720 股进行了回购注销，并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登记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77,811,520 股减少为 577,792,800 股。 

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参与 2022 年

度激励计划的人员中 7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对其持有的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84,672 股进行回购注销。2024 年 1 月 25

日，公司就上述事项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登记手续。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77,792,800 股减少为 577,708,128 股。 

2024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 2022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对 2022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118 名激励对象持

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160,208 股进行回购注销。2024 年

7 月 2 日，公司就上述事项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77,708,128股减少为 576,547,920

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股份数量共计278,598,62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8.3219%，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该部分限

售股的解禁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24 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7 名，分别为：金立国、张红、

李锦良、章高宏、温信英、分宜众慧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众慧达”）、分宜众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众志达”），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中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列示如下：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1、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及延长锁定期限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金立国，实际控制人金立国、张红、章高宏、李锦

良作出如下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本人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后六个月内，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22 年 1 月 23 日，非交易日顺延）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

自动延长六个月。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公

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

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上述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本人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内容，如有违反，本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温信英作出如下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

间接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22 年 1 月

23 日，非交易日顺延）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

调整。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上述承

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本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内容，如有违反，本人

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公司股东众慧达、众志达承诺作出如下：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

间接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上述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内容，如有违反，承诺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2、股东减持意向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金立国，实际控制人金立国、张红、章高宏、李锦

良承诺：本人将鼎力支持公司发展壮大，将长期持有公司股份；本人

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

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并将严格遵守本人

就限制股份转让作出的承诺；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

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时的发行价；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且该减持

行为将不影响公司控制权，不违反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

的公开承诺。减持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自公司

股票上市至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如果

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

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且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股东众慧达、众志达承诺：本企业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股份转

让的限制性规定，并将严格遵守本企业就限制股份转让作出的承诺；

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股份在锁定期满后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交易所相关文件规定审慎减持所持有的全部股份，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企业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且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企业未履行上

述减持意向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3、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金立国、张红、章高宏、李锦良、温信英、众慧达、众志达承诺：

本人/本企业将严格履行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所

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并接受以下约束措施。如本人

/本企业非因自然灾害、法律、法规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未履行

公开承诺事项的，本人/本企业将采取以下措施：（1）通过公司及时在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

行的，本人/本企业将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消除相关违反承诺事项；

如该违反的承诺确已无法履行的，本人/本企业将向投资者及时作出合

法、合理、有效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

性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3）本人/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承诺无法

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导致投资者损失的，由本人/本企业依法赔偿投资

者的损失；本人/本企业因违反承诺而获得收益的，将归公司所有；（4）

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措施。 



 

 

如本人/本企业因自然灾害、法律、法规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本人/本企业将采取以下措施：（1）通

过公司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尽快作出将公司和投

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利

益。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

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从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三）。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 278,598,6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3219%。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7 户。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股） 

实际可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股） 

1 金立国 124,377,665 124,377,665 31,180,081  

2 张红 92,753,127 92,753,127 23,188,282  



 

 

3 
分宜众慧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742,486 19,742,486 19,742,486  

4 
分宜众志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742,486 19,742,486 19,742,486  

5 章高宏 9,696,720 9,696,720 9,696,720  

6 李锦良 8,732,497 8,732,497 2,183,124  

7 温信英 3,553,648 3,553,648 888,412  

合计 278,598,629 278,598,629 106,621,591 

注 1：金立国、张红、李锦良、温信英均为公司现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

及股东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因此，上述 4 人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为其所持限售股数量的 25%； 

注 2：金立国实际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124,720,322 股，其中限售股数量为 124，377,665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342,657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即 31,180,081 股； 

注 3：章高宏曾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第二届董事会届满后离

任，目前未在公司任职。离任时间已满半年，因此章高宏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9,696,720 股； 

注 4：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按照四舍五入取整原则计算，最终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东将自觉遵守其关于股份减

持的相关承诺，同时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

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

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变动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278,598,629 48.32% -106,278,934 

172,319,69

5 
29.89% 

其中：高管锁定

股 
0 0 172,319,695 

172,319,69

5 
29.89% 

首发前限售股 278,598,629 48.32% -278,598,629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97,949,291 51.68% 106,278,934 

404,228,22

5 
70.11% 

三、总股本 576,547,920 100.00% 0 
576,547,92

0 

100.00

% 

注：最终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为

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时作出的相关

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怡合达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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